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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市监发〔2024〕35 号

乌审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《乌审旗
优化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工作

机制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苏木镇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：

现将《乌审旗优化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工作机制实施方

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乌审旗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4年10月15日

（联系人：王洋；联系电话：0477-224815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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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审旗优化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
工作机制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提升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质效，切实防范形式主

义增加基层负担，按照《国务院食安办关于进一步优化食品安全

属地管理责任工作机制的通知》（食安办发﹝2024﹞10号）、《内

蒙古自治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关于优化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

任工作机制的通知》（内食药安委发﹝2024﹞8号）和《鄂尔多

斯市优化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工作机制实施方案》（鄂市监

发﹝2024﹞141号）要求，结合我旗实际，制定以下优化工作实

施方案。

一、目标任务

切实落实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和为基层减负工作要求，按

照结果导向、放管结合、减负增效的原则，进一步优化食品安全

包保工作机制，提高工作效能，推动健全食品安全责任制，提升

食品安全工作能力水平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。

二、重点工作

（一）优化主体包保关系

依据食品生产经营主体风险等级评定要求，对乳制品、肉制

品、白酒、食用植物油、婴幼儿配方乳粉、保健食品等生产企业，

集中用餐单位及集中用餐配送单位等风险等级较高的食品生产

经营主体，由苏木乡镇（街道）级及以上干部负责包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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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优化督导频次方式

包保干部对获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主体现场督导每年

不少于1次，对风险等级较高的现场督导每年不少于2次；除现场

督导外，还可视情采取召开会议、视频连线、分片包保等方式开

展督导。包保干部对其他食品生产经营者（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、

小餐饮、其他食品经营者、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、仅销售预

包装食品的食品经营者）督导每年不少于1次，不限督导方式。

（三）优化督导任务清单

旗市场监管局根据包保主体生产经营、层级分布、规模大小、

风险等级等实际，优化了督导任务清单（附件1-3），各级包保

干部对照任务清单开展督导工作。

（四）优化包保工作程序

《食品安全责任与任务承诺书》及《责任清单》无需手写签

订、逐级备案，包保干部通过“落实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平台”

或“食安督app”（以下简称“管理平台”）对其包保的主体确

认即可，即视作形成包保关系。

包保干部督导时要照单履职，督导时填写的任务清单无需上

报管理，包保干部可自行保存或将督导情况上传“管理平台”，

但发现重大食品安全风险须做好记录并上传“管理平台”。属地

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及时对包保干部发现的问题进行认领整改，开

展核查处置，并将处理情况通过“管理平台”反馈包保干部。

各级食药安办要及时更新维护“管理平台”内包保数据，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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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证主体及时录入并分配包保干部，新包保干部及时录入并匹配

相应级别的包保主体，所有在产在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要应包尽

包，避免出现“漏包”“空包”情况。各苏木镇食药安办要建立

《较高风险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台账》（附件4）并报送旗局备案，

将较高风险主体情况告知对应的包保干部，确保完成对较高风险

主体每年不少于2次的现场督导。

（五）优化督查检查事项

取消市级及以下食药安办督查检查事项。对村（社区）干部

协助开展食品安全工作情况不纳入督查检查和评议考核。

（六）强化培训指导服务

各级食药安办要组织开展包保干部业务培训和指导，应当指

定专人负责收集、解答包保干部的业务咨询，通过线上线下相结

合的方式加大培训力度，实现对包保干部全覆盖培训，提升包保

干部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正确认识

食品安全包保工作机制是为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

食品安全“四个最严”重要指示精神，是为了深化落实《中共中

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》和《地方党

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责任制规定》，是为了进一步完善地方党委

和政府负总责、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的食品安全责任制，压

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，确保找得到人、查得清事、落得了责。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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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包保干部要正确优化认识，优化工作是在“减负不减责”的前

提下，对包保工作内容及方式等进行优化。

（二）加强举措

旗市场监管局采取随机方式对包保优化工作开展检查，对推

进不力、存在形式主义及增加基层负担的视情运用“三书一函”

进行提醒敦促、责令整改、责任约谈。

各苏木镇食药安办要及时主动向苏木镇党委政府汇报食品

安全包保工作及优化工作情况，要切实发挥统筹指导、综合协调

作用，加强工作调查研究，及时帮助解决基层实际困难，发现新

情况、新问题及时向旗市场监管局报告。

附件：1.旗区级督导任务清单

2.苏木乡镇（街道）级督导任务清单

3.嘎查村（社区）级督导任务清单

4.乌审旗较高风险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台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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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旗区级督导任务清单

序号 重点工作 具体任务 备注

一
完善安全

管理体系

1.督促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。

2.督促建立健全《食品安全总监职责》和《食品安全员守则》。

3.督促建立《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》

4.督促建立健全“日管控、周排查、月调度”工作机制。

5.督促建立健全食品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。

二
抓好常态

化防控

1.抽查“日管控、周排查、月调度”记录台账。

2.抽查进货查验、过程控制、出厂检验等信息记录情况。

3.督促保持生产经营场所环境整洁和人员卫生。

4.督促严格执行保质期标识等规定，及时清理变质或超过保质

期的食品。

5.督促学校、幼儿园实行食品安全校长（园长）负责制；督促

中小学、幼儿园落实集中用餐陪餐制度。

6.督促餐饮服务单位配备餐具、饮具消毒设备，并按要求对餐

具、饮具进行清洗消毒。

三
强化应急

处置

1.督促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制定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方案。

2.督促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食品安全

事故潜在风险。

四
加强宣传

和培训

1.督促对从业人员进行食品安全法律、法规、标准、知识培训。

2.督促对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开展考核。

3.督促学校、幼儿园开展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科学知识普及和

宣传教育活动，将相关知识纳入教学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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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苏木乡镇（街道）级督导任务清单

序号 重点工作 具体任务 备注

一
完善安全

管理体系

1.督促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。

2.督促建立健全《食品安全总监职责》和《食品安全员守则》。

3.督促建立《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》

4.督促建立健全“日管控、周排查、月调度”工作机制。

5.督促建立健全食品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。

二
抓好常态

化防控

1.抽查“日管控、周排查、月调度”记录台账。

2.督促保持生产经营场所环境整洁和人员卫生。

3.督促严格执行保质期标识等规定，及时清理变质或超过保质

期的食品。

4.督促学校、幼儿园实行食品安全校长（园长）负责制；督促

中小学、幼儿园落实集中用餐陪餐制度。

5.督促餐饮服务单位配备餐具、饮具消毒设备，并按要求对餐

具、饮具进行清洗消毒。

三
强化应急

处置

1.督促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制定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方案。

2.督促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食品安全

事故潜在风险。

四
加强宣传

和培训

1.督促对从业人员进行食品安全法律、法规、标准、知识培训。

2.督促对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开展考核。

3.督促学校、幼儿园开展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科学知识普及和

宣传教育活动，将相关知识纳入教学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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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嘎查村（社区）级督导任务清单

序号 具体任务 备注

1 督促建立健全食品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。

2
督促保持生产经营场所环境整洁和人员卫

生。

3
督促严格执行保质期标识等规定，及时清理

变质或超过保质期的食品。

4
督促餐饮服务单位配备餐具、饮具消毒设

备，并按要求对餐具、饮具进行清洗消毒。

5
督促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及时向市场监管部

门报告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。

6
督促对从业人员进行食品安全法律、法规、

标准、知识培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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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

乌审旗较高风险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台账

序号 主体名称

主体类型

（生产企业/集中用餐单位/

集中用餐配型单位/其他

XX）

主体级别

（A/B/C

）

所属旗区

抄送：各苏木镇人民政府

乌审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4 年 10 月 15 日印发


